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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 

《写字楼租赁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9 日与尹翠仙

签订了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止的《写字楼租赁合同》，2012

年 5月 1日至 2012 年 12月 31日尹翠仙免收公司房租；2013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每年租金 120万元；2016年开始租金逐年递增 10%，合同约定租金为不含税租

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

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8月 24日审议上述《写字楼租赁合同》。2021年-2023年（合同履行完毕）不

含税租金约为 532.19 万元，含税租金约为 593.80 万元，逐年按照实际发生金额

支付当年租金。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生产经营中的必要业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杨君祥先生、尹翠仙女士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5 年 7

月 28日召开的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12、2013、

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6 月关联交易情况确认的议案》，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9



日与尹翠仙签署了《写字楼租赁合同》，公司于 2017年 9月上市后，每年均按规

则将当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并披露。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重新履

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规定，公司于 2021年 8月 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重新审议上述《写字楼租赁合同》，关联董事杨君祥、尹翠仙回避

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审议《写字楼租赁合同》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本次

审议公司《写字楼租赁合同》是根据《上海证券股票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而履

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昆明销售中心办

公需要，交易事项遵循双方自愿、协商一致、市场化的原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审议《写字楼租赁合同》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

审议《写字楼租赁合同》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上市公司

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

露义务的规定进行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向关联方租赁房屋系正常的商

业行为，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公司主营业务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较大依赖的情况。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

的利益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审议《写字楼租赁合同》的审核意见，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昆明销售中心办公需要，公司向关联方租赁

房屋系正常的商业行为，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公司主营业务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的情况。本次交易事项遵循双方自愿、协商一

致、市场化的原则，公司承租位于昆明南亚风情园的房屋作办公场所，契合公司

发展战略需要，保证公司办公需求，属于业务发展所需开展的正常交易行为。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年预计

金额 

2021年半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尹翠仙 239.76 119.88 
实际发生金额为报告

期累计金额 

合计  239.76 119.88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

联

人 

交易

内容 

本次预计

金额

（2021年

1月-2023

年 4月） 

占同类

业务比

率（%）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方租

赁房屋 

尹

翠

仙 

租赁

费 
593.80 96.74% 119.88 215.38 96.17 

合计   593.80 96.74% 119.88 215.38 96.1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尹翠仙（关联自然人） 

关联关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杨君祥家族，杨君祥家族包括杨君祥、杨清

龙、尹翠仙。符合《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12 年 4 月 29 日与尹翠仙签订了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止的《写字楼租赁合同》，2012年 5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尹翠仙免收公

司房租；2013年 1月 1日至 2015年每年租金 120万元；2016年开始租金逐年递

增 10%，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期限超过三年的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规定，于 2021年 8月 24日

审议该《写字楼租赁合同》。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主要内容为写字楼租赁事项，公司在与关联方发生具体交

易时，与关联方签订写字楼租赁合同，该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交易风险可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交易双方在参考当时标的房屋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写字

楼出租价格和未来市场价格合理增长趋势，约定的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



式。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昆明销售中心办公需要，本次交易事项遵循双

方自愿、协商一致、市场化的原则，公司承租位于昆明南亚风情园的房屋作办公

场所，契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保证公司办公需求，属于业务发展所需开展的正

常交易行为。充分利用商业资源，进一步引进优秀人才优化公司营销资源，更好

地拓展市场，同时可方便公司品牌展示和客户对接，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对

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公司主营业务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较

大依赖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